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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真正有生命力的森林，
绝非只是一排整齐划一的行道树、速生
林。人各有志，只要无碍于社会和他人，尽
可随个人的喜好与追求，做自己的“枣树”
和“樱花”去。然而对于忝列公职、担当公
任的为政者，尤其是当政一方的领导者来
说，较之实惠立见的“甜枣”、花团锦簇的

“园樱”，老百姓的视野里，更希望立起一株
根深叶茂的能撑得起厚土高天的“银杏”。

@经济日报：今年是我国兴办开发
区30年。今后，开发区不能再局限于对
经济资源和技术产品的开发，而是要比以
往更加重视对创新发展模式的开发。也
就是说，开发区已经被赋予转型升级探路
者的新角色，将率先探索更多以发展模式
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具体
来说，就是要向集约型、生态化、互动型、

市场化等发展模式转型作出探索。
@光明日报：要移除“衡水中学模

式”存在的根基，短期看要进一步加快
高考改革，让高校录取学生不再唯高考
成绩是论，而是在全面考察学生基本素
质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创新性、领导力、
社会责任感；长期看则要疏通社会阶层
流动的渠道，破除阶层固化的僵化体
制，让中下层出身的年轻人有更多的发
展机遇，在全社会形成健康流动。

■ 陈实

时隔 14 年，黄家光终于沉冤昭雪。
日前，黄家光和他的律师收到了《国家
赔偿决定书》，海南高院也已启动“黄家
光案回头看”程序，表示将厘清责任，依
法追究。（12月10日《海南日报》）

查实、改判、赔偿、追责……一系列
司法程序接连运转，让错案得到纠正，

让责任逐渐明确。面对冤假错案，司法
机关就应当坚持有错必改、凡错必纠的
原则，不回避、不卸责、不偏袒、不护短，
确保每一起冤假错案都得到纠正，每一
起冤假错案中的责任人都得到追究。
这既是一种应有的态度和勇气，也是一
份不辞的责任和担当。

这起故意杀人案从案发至今已有
20年。黄家光从22岁的小伙子变成了
42岁的中年人，在本应是最美好的年华
中，黄家光的人生却充斥着审查、服刑
和申诉，蒙冤入狱的他经历了女友无奈
分手、生父抱憾而终等等不幸。黄家光
的不幸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对
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一定冲击，深深地震

撼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黄家光案所
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满腔的同情和悲
愤，也有无尽的反思和启迪。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是法治的生
命线。一旦出现司法不公，产生冤假错
案，就会毁掉人的一生，毁掉一个家庭，
这是任何补偿都难以弥补的。如果冤
假错案多了，就会动摇甚至摧毁公众对
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公正造成致命破
坏。正因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 做 到 司 法 公 正 ，防 止 冤 假 错
案，首先就是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拿证据说话。现实已不

止一次证明，一旦刑事诉讼没有查清事
实、排除疑点，在没有形成严丝合缝的
证据链条时定罪量刑，就很可能出现冤
假错案。因此，要牢固树立并始终坚持
疑罪从无原则，反对疑罪从有、疑罪从
轻、疑罪从挂的做法。这就是说，对嫌
疑人、被告人要坚持无罪推定，不能证
实有罪的不能判其有罪，不能判其轻
罪，也不能长期关押久拖不决。

其次，对非法证据要进行严格排
除。这点，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
法解释都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中，过
分依赖口供办案在有的地方还有着强
大惯性，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方式取
证还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制

止，严肃处理。对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
人，要从严惩处，问责到底。

最后，要遵照法定程序，保障嫌疑
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接受相
应法律服务提供条件。当年黄家光在
庭审时竟没有辩护人，这从法理上、程
序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黄家光案带给我们的警示远
非这些，如部分办案人员工作态度不严
肃、专业水平不够、片面强调命案必破
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引以为
戒。司法正，人心安。从根本上讲，只
有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法
治海南，才能为避免和纠正冤假错案、
维护司法公正提供坚实保障。

冤假错案要纠也要“究”

■ 正言

为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
督管理，近日，省食药监管局专门制定

《海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巡查指
南》。根据巡查指南，我省将对有不良
信用记录的小作坊增加监督检查和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频次，并将其名单及时
向社会公告。（今日《海南日报》）

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尤其是对点
多、线长、面广、问题多的小作坊的食品
安全进行整治，不仅是一项安民利民的
民生工程，也是各级政府必须力争高分

的政务答卷。
“磨砻流玉乳，蒸煮结清泉”“六月

调神曲，正朝汲美泉”，磨豆腐、酿酒曲，
古人的诗句，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唯美
的农耕时代小作坊加工画面。但在时
下这个既是我国发展的黄金时期、又是
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特定阶段，
难免有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偏差，不顾
生命健康、无视德治法治，只要能赚钱，
啥事都敢干，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具
象化为“蟑螂乱爬苍蝇飞、污水横流作
坊黑”等乱象。

这些乱象既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
序，也危及公众的生命健康，并为社会
经济的和谐发展埋下隐患。以近日的
新闻为例，便有定安定城涓涓榨油厂、
定安春阳食用油有限公司、海口芦荟缘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6种不合格产品被
国家食药监总局曝光，有藏身海口美舍
上村的几家黑作坊被稽查人员要求停
业整改。

省食药监局针对我省食品生产市
场暴露出的问题，不捂盖子、不掉链子，
及时出台《小作坊巡查指南》，在加大对
小作坊产品抽检力度的同时，采取监管
与帮扶并重的举措，鼓励支持小作坊不
断改善生产条件，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
力，无疑为食品市场再念起一道“紧箍
咒”、为公共安全再筑起一道“防火墙”。

不捂盖子才能强化问题意识，剖析
问题；不掉链子才能坚持问题导向，解
决问题。不仅仅是食品安全，任何民生
项目，其生产都不是啥小问题，其监管
也来不得半点马虎。

不让小作坊给食品安全掉链子

微 评

据新华社报道，有网友因需联系四
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民政局，在打开该局
官网并点击“联系我们”一栏时，惊讶地
发现，该局电话和邮箱的关键部分均以

“X”代替，如0830-XXXXXXX。
本该打造阳光政府“开门窗”的政

务网站，竟和群众玩起了云里雾里的
“猜谜语”；本该提高行政效率“接地
气”的信息公开，却与群众玩起了避而
不见的“躲猫猫”。泸州市江阳区民政
局的官网的确官气不小。而尤令人腷
臆的是，不仅民政局的网站如此，当地
教育局、人社局、卫生局、住建局、发改
局、环保局、地税局等多家政务官网的

“联系我们”，也和群众玩起了“失踪”。
反对“四风”，不能搞形式主义。

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仍然
存在惹民怨、伤民意、阻民声、添民忧
的“四风”问题。要防范这些问题，不
仅需要对个案“抓早抓小”，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持续
发力，久久为功。这正是：

任你喉喊破，我自玩隐身。
不是我耳背，不是我眼晕。
心中无百姓，心中无乡亲。
君不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混日子一春又一春。

（文/乐南 图/王铎）

再好的制度都需要人来实施，要让司法公平
公正，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权力至关
重要。“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地方司法
机关的财政如果继续依赖地方，又如何指望他们
能对领导打招呼不理不睬？

近日在基层采访，一位法官向记者大倒苦水：
他正经手一件“民告官”案件，当地领导打来电话，
要求“理解”、“照顾”。领导不时“打招呼”，给他秉
公办案造成极大困扰。

事实上，这位法官的遭遇决非个案，而是在一
定范围内大量存在。从媒体报道来看，一些党政
领导干部出于这样那样的利益考量，竟以打招呼、
批条子、递材料或其他方式插手案件，甚至不惜让
司法机关违反法定职责去判案，妨碍着司法独立
公正，损害着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司法独立公正，理应用制度筑好防止权
力干预司法的“防火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
确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
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
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
责任追究制度”。显然，中央针对权力干扰司法的
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打招呼、递条子，问题就出在对权力出轨缺少
监督和约束。只有按照四中全会要求，完善司法
制度，早日制定出实施细则，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的行为记录在案，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通过一定
途径向社会公布，使制度的“高压线”通上电，才能
杜绝权力插手具体案件。

经验告诉我们，制度规定要发挥应有作用，决
不能“牛栏关猫”。在记录权力干预司法案件方
面，领导干部过问具体案件拿什么来证明、口头指
示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应该记录、如何通报这些行
为、由谁来追究干预司法的责任等等，都需要细化
的配套措施来加以完善。只有让制度更加翔实、
更加完备、更有操作性，制度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威慑。

再好的制度都需要人来实施，要让司法公平
公正，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权力至关
重要。“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地方司法
机关的财政如果继续依赖地方，又如何指望他们
能对领导打招呼不理不睬？坚定不移推进司法
相关人、财、物省级统管，为他们提供可靠保障和
有效屏障，才能让他们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判
案，让人民群众从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和正义。 （徐扬）

防止以权干法
须筑牢制度防火墙


